
 

 

新唐人亞太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倫理委員會 

第二屆第六次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民國（下同）109年3月26日（星期四）下午4:00~5:00  

地點：本公司B1大會議室 

出席委員：台灣大學新聞所  張錦華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系  周建富教授 

          本公司  張瑞蘭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本公司新聞部  姚言駿經理（代理新聞部總監徐意雯） 

列席人員：本公司管理部客服組  郭曼娜組長 

本公司法律顧問  王鳳蘭律師           

主席：台灣大學新聞所  張錦華教授 

紀錄：陳怡文 

一、推選主席：因主任委員羅慧雯教授不克出席，全體通過由張錦華教授代

理主席。 

二、宣布開會：主席宣布已達開會人數，會議開始 

三、主席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 

前次會議（即第二屆第五次倫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確認（附件略）。 

五、討論事項： 

案由：108年第4季觀眾服務及申訴處理案件報告案。 

說明：本公司108年第4季（即108年10至12月）所接獲之觀眾服務及申

訴案件報告如附件所示；本季皆無申訴案件。請委員會就上述報

告所載事項是否有任何不當或需改進之處，提請討論。 

決議：因108年10至12月皆無申訴案件，無需修改之處。 

六、臨時動議   

案由：由新唐人加拿大分臺所製作之《大陸新聞解讀》，其中一個單元

為「外交部大實話」，其係以反串中共外交部官員之戲劇手法反



 

諷中共時政(與武漢病毒相關)，廣受觀眾好評。但日前接獲觀眾

來電詢問該發言內容是否確實為中國外交部之發言，顯然該單元

演員之反串表演太逼真，致造成民眾誤解，故提出討論本台未來

於播出該單元時應如何避免觀眾誤解。 

決議：由於該單元演員之演出內容過於逼真，容易使人誤以為其確係被

反串者之發言，故建議於未來播出該單元時，於螢幕旁加註「本

單元係戲劇演出效果」等字樣，以避免引起觀眾之誤解。 

 

  



 

附件 

民國 108年第四季（10-12月份）觀眾服務案件報告 

 

10月份 

類型 件數 主要內容說明 

申訴案件 內容問題

申訴：0 

 

非內容問

題申訴：0 

 

查詢案件 5 詢問節目來賓資訊或報導內容及本公司直播情

形等。 

其他 1  

共計 6  

平均回

覆時間 

1.3天 

 

11月份 

類型 件數 主要內容說明 

申訴案件 內容問題申訴：0  

非內容問題申訴：0  

查詢案件 12 詢問節目來賓資訊或報導內容、收視方

式、播出之影片連結、及翻牆軟體如何

取得等問題。 

其他 
6 邀請本公司採訪或邀請本公司人員受

訪、及表示對本台報導之肯定等。 

共計 18  

平均回

覆時間 

1.1天 



 

 

12月份 

類型 件數 主要內容說明 

申訴案件 內容問題申訴：0  

非內容問題申訴：0  

查詢案件 7 詢問節目來賓資訊或報導內容、收視方

式、及如何捐款給本台等問題。 

其他 1 邀請本台採訪其活動 

共計 8  

平均回

覆時間 

1天 

 

 


